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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十、有關全國各機關模範公務人員選拔

　第　一　條　　為提昇公務人員品德修養、鼓勵工作意願及發揮工作潛

能，以提高服務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品質及工作績效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　第　二　條　　有關公務人員之激勵事項，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

定外，依本辦法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。

　第　三　條　　本辦法以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進用之人員為適用範圍。

教育人員及公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事業人員得準用之。

　第　四　條　　各機關為提昇所屬人員品德修養，得採下列方式行之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、定期公開表揚熱心公益或品德優良是資表率者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、各級主管人員身先倡導品德修養，並確實考核

所屬人員生活言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三、充實圖書設備，鼓勵閱讀品德修養之書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四、在機關內部成立各類社團，提倡正當休閒活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五、定期舉辦有關品德修養之專題演講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六、其他適當方式。

　第　五　條　　各機關為激勵所屬人員工作意願，得採左列方式行之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、配合個人能力、興趣與專長，指派適當工作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、落實內部分層負責、充分授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三、實施職務輪調，增進工作歷練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四、勵行工作簡化，提高行政效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五、建立溝通管道，並審慎處理陳述事項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六、改善領導方法，擴大人員參與，發揮團隊精神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七、充實現代化設施，有效改善辦公環境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八，其他適當方法。

　第　六　條　　　各機關為發揮所屬人員工作潛能，得採左列方式行

之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、鼓勵所屬人員參加各項訓練進修，增進工作知能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、參加訓練進修成績優良者，酌予獎勵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三、工作績效優異者，列入培育計畫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四、暢通陞遷管道，提供發展機會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五、定期舉行研究發展會報，改進機關業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六、其他適當方式。

　第　七　條　　各機關現職人員品行優良，上年度內在本機關有左列

各款事蹟之一者，得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選拔為模範公務人員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、對經辦業務，能針對時弊，提出革新措施，經採

行確具成效者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、對上級交付之重要工作，能克服困難，圓滿達成

任務者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三、個人發明或著作，經有關機關審查認定，對學術

或本機關業務有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大貢獻者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四、查舉不法，對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安寧或澄清吏

治有重大貢獻者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五、搶救重大災害或消弭重大意外事故，奮不顧身，

處置得宜，對維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生命、財產有重大貢獻者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六、其他特殊優良事蹟，足為公務人員表率者。

　第　八　條　　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選拔為模範公務人員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、最近三年內曾受刑事處分、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

受記過以上之處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者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、最近三年內考績曾列丙等者。

　第　九　條　　模範公務人員之選拔，中央機關由總府、國民大會、五

院、各部、會、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、局、署等，她方機關由省〈市〉政府，分別主辦，每年

定期舉辦一次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其名額及詳細規定，由主辦機關分別自行訂定。

　第　十　條　　各機關應於每年四月底前將上年符合選拔條件之人員，

報送各該主辦機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彙辦。各主辦機關應組成審議小組公正審議，將審議結



果簽報機關首長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定後，應登載於被選拔者個人人事資料中，以供陞遷

調職之重要參考；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函送銓敘部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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